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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沫 通讯员
王霜红 文/摄）“真没想到，我的钱还
能保住！太感谢你们了！”6月 15日，
市民梁女士差点被骗走 35000 元，关
键时刻，公安晋源分局义井责任区刑
警队民警及时赶到，通过紧急止付，为
她挽回损失。

当天中午1时许，晋源分局义井责
任区刑警队接到市民梁女士报警称，其
在某短视频平台购买某明星演唱会门
票，结果票没买成，自己卡里的35000元
也不见了踪影。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
与当事人联系，可是电话始终占线无法
接通。担心梁女士继续受骗，民警立即
查询梁女士的居住地址，上门劝阻。十
几分钟后，民警敲开梁女士家门，果不
其然，她还在和骗子通话。

民警亮明身份后，立即让梁女士
挂断电话。所幸，梁女士并未被深度

“洗脑”，只是还抱有侥幸心理，和骗
子周旋，想要回自己卡里被转走的
35000 元。殊不知，骗子也在编造各
种理由套取她的个人重要信息。

原来，当天上午，梁女士在某短视
频平台上看到有人称有购买明星演唱
会门票的渠道。随后，她支付 1100元
购票，却被告知购买未成功。对方以
退款为由，通过远程会议软件指导梁

女士操作手机进行退款。当梁女士发
现自己银行卡内的 35000元钱被转走
时，她意识到不对劲并报了警。

“怎么办？警察同志，我的钱是不
是要不回来了？”心急如焚的梁女士发
现，自己银行卡的取款密码已经被骗
子修改。

“别急，别慌！还有余地。”义井责
任区刑警队副中队长吴杰一边安慰梁

女士，一边立刻拨通银行客服电话，确
认梁女士转账的对方账户信息，打算
启动紧急止付。

然而，令人蹊跷的是，怎么都查询
不到梁女士的钱款转到哪个账户名
下。吴杰连忙带着梁女士赶往银行营
业厅，同时联系市公安局反诈中心采
取行动，及时止损。

经银行工作人员查询确认，这笔

资金实际上还在梁女士名下。原来，
就在梁女士和骗子通话时，骗子远程
操控其手机，利用其个人信息，在梁女
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了一个数字人
民币账户。目前，35000 元就在这个
账户内。

民警立即协助梁女士办理银行卡
挂失手续。最终，在民警和银行工作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梁女士的 35000
元没有被骗子转走，成功止付。民警
从上门劝阻到成功止付，前后约 40分
钟时间。

“谢谢你们！只差一步，我的钱就
会被骗子转走了。”梁女士越想越后
怕，不停地道谢。

太原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在购买
明星演唱会门票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防范电信诈骗。此类新型骗局是借助
远程操控软件，骗子一步步套取受害
人的银行卡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
息，以此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请大
家务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不要点击
不明链接，不要在不明来源的平台进
行交易。同时，接到可疑电话时，要保
持冷静，切勿轻易泄露个人信息和银
行密码等重要信息。如遇诈骗，第一
时间报警，以便警方启动紧急止付程
序。

与时间赛跑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正在为梁女士查询钱款去向。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男子李某
在明知对方进行不法活动的情况下，
依然用自己的银行卡，为网络骗子取
现 5 万余元。6 月 16 日，万柏林警方
通报，李某已被龙泉派出所民警抓
获，并被刑事拘留。

6 月上旬，龙泉派出所民警在工
作中得到线索，辖区居民李某有帮助
网络骗子取现的嫌疑，于是展开缜密
侦查，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将李某抓
获。经审讯，6 月初李某在明知对方
进行不法活动的情况下，仍用自己的

银行卡为网络骗子取现 5 万余元，并
非法获利，其行为已涉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

目前，李某已被刑事拘留。民警提
醒大家，切莫为了蝇头小利，出借银行
卡、手机卡或是帮网络骗子提取现金。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徐
女士驾驶的货车在高速公路上
发生故障后，竟将几根树枝放在
车后充当三角警示牌。6 月 16
日，山西高速交警五支队通报相
关情况，并向大家提示车辆在高
速公路发生故障后正确的处理
方法。

6月 12日晚 8时 20分，高速
交警五支队一大队民警在辖区
高速公路巡逻时，发现一辆重型
货车打着双闪停在应急车道，但
未摆放警示牌，只是在车辆后方
五六米处摆放了几根树枝。民
警立即拉响警报、设置警戒带，
为货车做好安全防护，随后对司
机徐女士进行询问。

原来，徐女士驾驶货车行驶
到事发路段时，车辆发生故障，
因未随车携带警示牌，她便折了
几根树枝充数。民警告知徐女
士，树枝没有反光效果，起不到
警示作用，且容易散落到行车道
形成路障，危及其他车辆安全。
最终，民警联系救援部门，将故
障车拖到服务区修理，并依法对
徐女士车辆发生故障时未放置
警示标志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
200元、记 3分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一定要
随车携带三角警示牌，以备不时
之需。一旦车辆发生故障，要在
来车方向最少 150 米处摆放警
示牌，并撤离到安全地带，做到

“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在建加油站
项目施工过程中，未采取有效的防尘防
噪措施，给居民郝某的生活造成影响。6
月16日，娄烦县公安局通报，城关派出
所民警及时介入调处，促使施工方迅速
整改消除不良影响，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6 月 13 日，城关派出所社区警务
队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一条纠纷线
索。娄烦环路在建加油站某项目组施

工过程中，未采取有效的防尘、防噪措
施，造成扬尘、噪音扰民问题，严重影
响到郝某及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为尽快解决居民反映的问题，民
警、辅警迅速与施工方负责人沟通。
一方面，告知他们施工扬尘、噪音扰民
问题对居民造成的影响，指出扬尘危
害及施工现场注意事项；另一方面，讲
解施工工地管理、运输车辆和大气污

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随后，民警将
施工方、郝某召集到一起进行“面对
面”调解，从法律政策、人情道理等角
度，耐心劝解双方，并提出合理性建
议，帮助双方促成了一个既符合法理
又不失情理的调解结果。

最终，在民警、辅警的努力下，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施工方表示按照要求立
即整改，并向郝某及周边群众致歉。

“曾经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却没
想到只是爱上了我的钱……”对于太
原姑娘李某来说，本以为是“爱有天
意”，结果竟是“甜蜜陷阱”。

李某与马某是一对通过网络认识
的甜蜜“小情侣”，恋爱期间，李某的

“男朋友”马某经常以各种理由向李某
借款，并诱导李某通过刷信用卡、网贷
等方式满足其需求，最终，马某陆续向
李某借款共计 23 万余元。意识到情
况不对，从 2019 年 12 月至今，李某多
次要求马某偿还欠款，马某也曾多次
答应，却迟迟没有行动。近期经他人
提醒，李某才发现马某多个借钱理由
不真实，且马某在与李某“恋爱”期间

早已结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李某向人民院提起诉讼，法院判
决，被执行人马某偿还申请人李某借
款本金 23 万元，利息 1.8 万元，共计
24.8 万元。判决生效后，马某拒不履
行生效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2023年，申
请人李某报警“执行 110”，小店区法院
执行干警出警将被执行人马某带回，后
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但被执行人马
某履行两期后便再未履行，剩余案款共
计18万元。今年5月29日，申请人李某
再一次报警“执行110”，双方到庭后，鉴
于被执行人屡次无视法律权威，拒不履
行还款义务，小店区法院承办法官许福

臣决定对其采取司法拘留的强制措施。
在送拘过程中，被执行人马某的

母亲现场还款 1 万元，并愿意为其担
保，申请人李某不同意。到达拘留所
门口后，被执行人马某的母亲突然下
跪请求申请人让步，见此情形，法院执
行干警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分头释法
说理，最终由被执行人马某的父亲出
面承诺当日履行 7万元，剩余 10万元
一个月内履行完毕，随后双方在小店
区法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爱情虽甜，但也要时刻保持清醒、保
持理智。突然降临的“幸福”或许是姻缘
天定，也可能是骗子设下的“爱情陷阱”。

记者 任蕾 通讯员 王之风

施工影响居民 立即整改 树枝充当警示牌
违法行为被处罚

帮着骗子取现 刑事拘留

起诉“恋人”还钱 法院支持

民警40分钟为群众“抢回”3.5万元


